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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農業部 函

受文者：苗栗縣政府

發文字號：農護字第11400731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附件請至 https://docattach.moa.gov.tw 下載，驗證碼：zGPHru)

本部於114年9月16日以農護字第1140073001A號公告預告
修正「動物展演管理辦法」第22條，請周知相關動物展演
業者等利害關係人，請查照。

旨揭公告資訊請參看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，網址：

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/egFront/detail.do?
metaid=160129&log=detailLog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
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雲林
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
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台灣動物
園暨水族館協會、台灣觀光遊樂區協會、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、中華民國寵
物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
國關懷生命協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、社團法人台灣防止虐待動
物協會、社團法人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、社團法人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
盟、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福利科學學會

副本：

地址：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
承辦人：許偉恩
電話：(02)2312-4654
傳真：(02)2383-2605
電子信箱：wehsu@moa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4年10月2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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